贵州商学院师德师风年度考核评议登记表

年度 ：      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（  岁）
	

	政治面貌
	[bookmark: _GoBack]
	学历学位
	
	现任职称
	

	到校时间
	
	岗位类别
	

	现任职务
	

	教职工自我评价：
    


  
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院（机关）师德师风考核工作小组意见：

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长签名：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党委教师工作部意见：

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校意见：



（盖章）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填表说明：1.该表由申报人据实填写；
2.该表双面打印2份，1份存入个人档案，1份存入党委教师工作部；
          3.该表背面为测评内容：师德师风考核内容、师德师风负面清单

师德师风年度考核以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为根本遵循，全面评价教师在以下方面的表现：
（一）坚定政治方向，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；严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课堂讲授纪律，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和校园和谐。
（二）潜心教书育人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将价值塑造、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；恪尽教学职责，更新教育理念，投身教育教学改革；关心爱护学生，做学生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。
（三）秉持学术诚信，弘扬科学家精神，恪守学术规范，追求真理，勇于创新；坚决抵制学术不端与科研失信行为；履行科研社会责任，以学术成果服务社会发展。
（四）积极服务社会，胸怀“国之大者”，将专业知识与服务贵州高质量发展相结合，积极投身社会服务、文化传承与科普工作，展现高校教师的社会责任与担当。
（五）坚守廉洁自律，严于律己，清廉从教；在招生、考试、推优及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等工作中坚守公平公正，自觉抵制不正之风，涵养“廉洁贵商”的清风正气。
（六）做到为人师表，以身作则，言行雅正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传承“尚信塑品  致用立身”校训，以高尚师德、人格魅力感染学生；积极营造和谐师生关系与校园文化。
教师在教育教学、科研、管理服务及社会活动中，凡存在以下行为之一，经查证属实的，师德师风考核结果直接认定为“不合格”：
（一）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及其它场合有损害党中央权威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；
（二）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，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；
（三）通过课堂、论坛、讲座、信息网络及其他渠道发表、转发错误观点，或编造散布虚假信息、不良信息；（四）违反教学纪律，敷衍教学，或擅自从事影响教育教学本职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；
（五）要求学生从事与教学、科研、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宜；
（六）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，有任何形式的猥亵、性骚扰行为；
（七）抄袭剽窃、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，或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；
（八）在招生、考试、推优、就业及绩效考核、岗位聘用、职称评聘、评优评奖等工作中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；
（九）索要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，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、旅游、娱乐休闲等活动，或利用家长资源谋取私利；
（十）假公济私，擅自利用学校名义或校名、校徽、专利、场所等资源谋取个人利益；
（十一）其他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。
存在以下行为之一，经查证属实的，师德师风考核结果不能认定为“优秀”：
（一）教学方面。主要包括敷衍教学、上课迟到早退、不按照教学计划授课、不服从教学管理等行为；
（二）行政方面。主要包括违反学校规定、不履行工作职责、不尊重学生、侵害学生利益、不当使用学校资源等行为；
（三）个人行为方面。主要包括言行不当、违反社会公序良俗、参与违法活动等行为。

